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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发布
了一系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公告，包括《关于继续实施创新
企业境内发行存托凭证试点阶段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年
第22号）、《关于延续实施沪港、
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和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个人
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年第
23号）、《关于延续实施创业投
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
发展改革委 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
年第24号）、《关于延续实施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3年第25号）（以下简称
“25公告”）、《关于延续实施
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23年第26号）、《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3]34号）。现将上述
公告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

关于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
一系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自2023年9月
21日至2025
年12月31日

1.自2023年9月2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个人投资
者转让创新企业CDR取得的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自2023年9月2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个人投资
者持有创新企业CDR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实施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具体参照相关规定执行，
由创新企业在其境内的存托机构代扣代缴税款，并向
存托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全员全额明细申报。对
于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股息红利在境外已缴纳的税款，
可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双边税收协定（安排）的相
关规定予以抵免。

延至2027年
12月31日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
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和通过基金互认买卖
香港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延至2027年
12月31日

1. 创投企业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
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对其个人合
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
2. 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其个人合
伙人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
按照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3. 创投企业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的，其个人合
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项
目、5%—35%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延至2027年
12月31日

1.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
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符
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
性股票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
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四条、《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第四条第（一）
项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
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
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本公告第一条规定计算纳税。

延至2027年
12月31日

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中国
境内原油等货物期货品种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延至2027年
12月31日

1.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
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下同）高端人才
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2.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认
定和补贴办法，按照广东省、深圳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3.本通知适用范围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
和肇庆市等大湾区珠三角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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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政策能够助力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人才，但其税务处理相对复杂。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企
业全方位解读政策，重新审视已经或者将要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充分了解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最新实操要求，按时完成
资料报送工作，谨慎对待相关的税务计算及申报的处理。通过及时的查缺补漏工作，结合必要的专业意见，采取合理有效
的税务处理方式，在合规的前提下最大化地享受税优政策。

有鉴于上述所列近期出台的个税相关政策延续的文件，企业和个人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予以关注并做出相应的安排。

如果有相关问题，可咨询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也欢迎联系安永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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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中，股权激励是近期市场广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此次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公告回
应了股权激励个税层面的后续适用政策，明确了对于延续实施股权激励个税优惠计税的计算方法。本快讯首先集中梳理
股权激励相关优惠政策并分享我们的观察及建议，有关其他议题，将在后续快讯中陆续分享。

另外，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密集发布了一波税收利好政策。上述公告涉及CDR、期货、
沪深港通、创投企业等多方面税收减免。

一、理清延续股权激励个税优惠政策

本次的25公告是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
年第2号）中规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至2023年12月31日止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将股权激励单独计税
优惠政策的执行期限再一次延续至2027年12月31日。由于此次优惠政策将延续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从时间与实操角
度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评估调整内部政策的机会，企业可以结合本公告，重新评估相关税务成本，做好预算管理、合规
备案与员工沟通等，以便充分享受优惠政策的延续带来的税务红利。

二、明确股权激励个税计算方法

此次新政延续了居民个人取得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优惠计税方法，再次重申原股权激励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
税率表，计算纳税的优惠处理方法及计算公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需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按照有关条例规定，
明确行权日、授予日、每股市场价、施权价、股票（权）数量等，适用单独计税优惠政策的相关公式，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和应纳税额。

三、完成备案需求

根据财税[2005]35号、财税[2016]101号通知、税总征科发[2021]69号，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应审阅并确保初始备案已
经依法完成，后续施权及行权环节的信息资料报送按时完成，留存备查的资料完整无误。作为征收管理的合规性要求之
一， 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未能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资料的，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及其所得适用税优政策计算纳税
的资格可能会受到税务机关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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